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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一般審計準則》  

 

一、  一般原則  

（一）  獨立審計的目的是對被審計實體財務報表的合法性、公允性及會計政策的一貫

性發表意見。  

（二）  審計意見應合理地讓財務報表使用者了解已審計財務報表的可靠程度，但不應

被認為是對被審計實體持續經營能力及其經營效率所作的承諾。  

（三）   審計師應對其發表的審計意見負責，但審計師在形成這些意見時可利用其他審計

師或專家的工作。  

（四）  編製財務報表是被審計實體管理當局的責任，該等報表應真實和公允地反映被

審計實體的財務狀況、經營結果及現金流量。管理當局亦負有選擇適合的會計

政策和維持適當內部控制制度的責任。審計師應要求管理當局提交聲明，確認

其對被審計財務報表中的各項認定和在審計期間所提供的資料負責。  

（五）  擔任審計工作的審計師必須具有相關知識及經驗，並接受過適當的專業培訓，

具備相應的分析及判斷能力。  

（六）  審計師在執行工作時，應勤奮敬業，遵守道德守則的規定，尤其是堅守獨立、

客觀、公正、保密和職業謹慎原則的規定。  

 

二、  外勤工作準則  

（一）  審計師在接受約定前，應了解被審計實體的基本情況，並考慮自身能力和能否

保持獨立性，初步評估審計風險，以確定是否接受約定。  

（二）  審計師應與顧客或被審計實體就審計工作的有關內容進行商議，簽訂審計業務

約定書。  

（三）  審計師應制定審計工作計劃，使審計工作能以有效、合理的方式執行，並應根

據審計過程中的情況變化，及時修改或補充計劃。  

（四）  審計師應充分了解被審計實體的業務情況、會計制度和內部控制制度，以便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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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審計計劃和設計有效的審計程序。  

（五）  審計師應研究和評價被審計實體的內部控制制度，以確定實質性測試的性質、

範圍和時間。  

（六）  審計師應考慮重要性與審計風險之間的關係，運用職業判斷以確定審計風險。  

（七）  審計師在計劃及執行審計工作時，應保持職業謹慎態度，關注發生舞弊行為及違

法情況的風險。  

（八）  審計師應取得充分和適當的審計證據，以便從中得出合理的結論，作為審計意

見的基礎。  

（九）  審計師應對審計工作進行適當的紀錄，形成審計工作底稿。  

（十）  審計師應對助理人員執行的工作進行適當的指導和監督。  

（十一）  審計師應採用適當的審計程序，識別被審計實體或對其有重大影響，或有其他

特殊關係的自然人或法人，以及該實體與這些人士所進行的交易。  

（十二）  審計師必須關注在財務報表日後至審計報告日發生的各項重大的有利或不利

事件，留意有關事件是否已適當地提及或披露。  

（十三）  審計師應實施質量控制政策和程序，確保所有審計工作均按一般審計準則執

行。  

 

三、  報告準則  

（一）  審計師應在實施必要的審計程序後，以經核實的審計證據為依據，分析、評價

審計工作的結論，形成審計意見，出具審計報告。  

（二）  審計報告應以書面形式，清楚闡述對財務報表的審計意見。  

（三）  審計師應在審計報告中清楚指明被審計財務報表的組成，並說明審計範圍、管

理層對財務報表的責任和審計師的責任、審計依據和已實施的審計程序。  

（四）  審計師應在審計報告中清楚指明編製財務報表所採用的財務報告框架，並說明

財務報表是否根據該財務報告框架編製，在所有重要方面是否真實、公允地反

映被審計實體財務狀況、經營結果和現金流量，以及所採用的會計政策是否符

合一貫性原則。  

（五）  審計師可在審計報告中發表以下四種類型意見中的任一意見：無保留意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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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見、否定意見和無法表示意見。在發表保留意見、否定意見或無法表示意

見時，應明確說明合理的理由，並在可能的情況下，指出對財務報表內的金額

和披露內容可能產生的影響。  

（六）  除非審計報告中另有陳述，否則財務報表內的信息應被理解為已適當地披露。  

（七）  如審計工作具有特定或限定的目的、用途或範圍，應在報告中清楚說明，並在

意見中提及。  

 


